
昆明市呈贡区无人机推广应用项目（2025年）

项目名称

昆明市呈贡区无人机推广应用项目（2025年）。

立项依据

《昆明市呈贡区无人机推广应用项目（2025年）合同书》。
项目实施单位

单位名称：呈贡区发展和改革局
组织机构代码：11530121015129608B
地址：昆明市呈贡区惠景园D7栋18楼
联系电话：0871-67479741
法人代表：严凤
经费来源：财政拨款
单位概况：区发展和改革局为区政府工作部门，加挂区委财经委办公室、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区国防动员办公室、区人民防空办公室、区数据局牌子，主要负责编制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统筹协调经济和社会发展，负责宏观经济和投资综合管理、争取项目资金、安排区级预算内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协调推进全区经济体制改革有关工作，统筹推进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规划和建设，牵头推进信用、能源、价格、粮食、物资储备、国防动员等工作。内设科室8个，下设事业单位2个，现共有在职在编干部职工33人，辅岗18人，退休干部49人。
项目基本概况

在2024年昆明市呈贡区无人机推广应用项目服务基础上，继续为各委办局提供支撑服务、管理服务、应用服务等服务。合同暂估价600万元，根据飞行情况据实收费。
五、项目实施内容

①利用无人机技术优势，结合呈贡区在城市管理、社会治理、环境保护、应急管理等方面的痛点难点及工作要求，建立一套多部门共享的无人机服务体系。根据部门、街道等飞行需求，为呈贡区提供无人机飞行服务、图片拍摄及存储服务、飞行数据分析及结果输出服务、培训服务等，通过无人机推广应用项目赋能城市精细化管理和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②逐步在呈贡区落地并拓展无人机生产制造销售、无人机培训、无人机+物流、无人机+旅游、无人机+测绘等业态。③服务无人机设备配备：服务过程中所应提供的主要机型及设备为多旋翼无人机、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消防无人机、无人机机库及无人机反制系统。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6年区级财政安排预算资金201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昆明市呈贡区无人机推广应用项目已于2025年6月27日到期，为做好2025年新一轮无人机推广应用项目采购工作，委托旺和招标咨询有限公司编制《昆明市呈贡区无人机推广应用项目（2025年）招标文件》，并按程序完成公开招标，为联合体中标，中标人分别是：江苏数字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昆明云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云南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为保障服务质量，2025年11月11日区发展改革局通过竞争性磋商方式组织开展昆明市呈贡区无人机推广应用项目（2025年）监理服务项目采购工作，中选人为云南省电子信息产品检验院，主要负责对昆明市呈贡区无人机推广应用项目提供全过程监督，每季度对呈贡区无人机飞行服务、图片拍摄及存储服务、飞行数据分析及结果输出服务、无人机管理平台运行等进行考核。
八、项目实施成效

利用无人机精准、精细的技术优势，结合呈贡区在城市管理、社会治理、环境保护、应急管理等方面的痛点难点及需求，建立一套多个部门共享的无人机服务体系，建设一批跨部门、跨层级、跨系统的融合性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呈贡区城市管理效率和精细化水平，推进呈贡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

九、项目绩效目标表

	单位名称、项目名称
	项目年度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指标属性
	指标内容

	呈贡区无人机推广应用项目专项经费
	项目委托江苏数字信集团云南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联合体提供服务，利用无人机技术优势，结合呈贡区在城市治理、社会管理、环境保护、应急管理等方面的痛点难点及工作要求，建立一套多部门共享的无人机服务体系。根据部门、街道等飞行需求，为呈贡区提供无人机飞行服务、图片拍摄及储存服务、飞行数据分析及结果输出服务、培训服务等，通过无人机推广和应用项目赋能城市精细化管理和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逐步在呈贡区落地并拓展无人机生产制造销售、无人机+物流、无人机+旅游、无人机+测绘等业态。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推广范围
	>=
	5
	项
	定量指标
	按照实际推广项目单位数量评定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飞行里程
	>=
	60000
	公里
	定量指标
	按照全年实际飞行里程数评定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
	100
	%
	定量指标
	反应科技推广完成质量（验收合格项目数/科技推广项目数*1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支出及时性
	=
	100
	%
	定量指标
	用于考核项目资金支出是否及时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公共服务工作效率提高
	=
	明显提高
	达标
	定性指标
	反映无人机推广应用项目开展效益，提高政府单位相关工作效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项目推广总体满意度
	>=
	90
	%
	定量指标
	反映服务对象对科技推广工作整体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对科研推广效果整体满意的人数/问卷调查人数）*100%。




